附件1

莆田市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间
	事项

	6月13日至

6月23日
	拟入学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新生家长用手机下载“莆田惠民宝”APP，并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完善就学证照。

	6月24日至

6月30日
	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网上报名。报名方式：手机报名，打开“莆田惠民宝”APP，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

	7月1日至

7月10日
	各公办中小学对学生网上报名材料进行审核。

	7月11日至

7月15日
	学生报名材料预审不通过的,家长再次补全材料。

	7月16日至

7月20日
	各公办中小学对学生报名材料进行终审。

	7月22日至

7月23日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公办中小学根据招生方案对符合片区招生条件学生进行确认。家长可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

	7月24日

至7月25日
	市直中小学、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各公办中小学学位剩余情况，分别组织所辖中心城区公办中小学随机派位，市直中小学、县（区）教育通过网上公布派位结果。

	7月27日

至7月28日
	派位落选或未能参加派位的新落户学生和随迁子女，由属地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7月30日
	各校公布网上报名录取名单。

	8月28日

至8月29日
	各学校组织入学注册。

	8月30日
	各学校组织电脑随机编班。


附件2
莆田市2024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市直公办学校施教区及招生入学工作指引
报名方式

报名方式：拟入学新生家长在“莆田惠民宝”APP实名认证，并按附件1时间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报名。报名方式：1.手机报名入口，下载并打开“莆田惠民宝”APP，完成身份认证，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2.手机报名入口，下载闽政通APP，首页-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教育入学一件事”-进入选择莆田市进入。
施教区及招生要求

   （一）市实验小学
户籍迁入及房产取得时间符合以下条件的，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同时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
1.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2005年12月31日（含）前办理的房产证明均在荔城区镇海街道镇海居委会的居民适龄子女。

2.持有2021年12月31日（含）前荔城区镇海街道凤山居委会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荔城区镇海街道凤山居委会的居民适龄子女。

3.持有2021年12月31日（含）前荔城区镇海街道镇海居委会建德天城商品房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荔城区镇海街道居委会的居民适龄子女。

   （二）市第二实验小学
户籍迁入及房产取得时间符合以下条件的，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同时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
1.持有2018年8月31日（含）前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龙桥社区的，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

2.户籍在2023年12月31日前迁入龙桥社区和兴安社区的莆田学院中区和北区的教师适龄子女。 

户籍和房产取得时间都符合施教区就近划片入学条件，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但不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的，和持有2018年9月1日（含）至2023年12月31日（含）龙桥社区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龙桥社区的（须与其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本），选择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进行网上报名，参加学校剩余学位的随机派位，随机派位落选的由城厢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就读。

（三）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持有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荔园路以西、八二一中街以东、文献东路以北、东园东路以南区域内的，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同时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
（四）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持有2022年6月30日（含）前仙游县鲤城街道城内社区、南桥社区的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鲤城街道城内社区、南桥社区的，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
（五）莆田第一中学初中部

1.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荔城区锦墩村、下坂村、蒲坂村，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原户籍世代老居民适龄子女。

2.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壶山学苑小区，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可自愿报名参加剩余学位随机派位。
3.随机派位落选者、户籍在片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参加户籍地或暂住地所在荔城区教育局发布的招生政策规定的划片或统筹安排就读。
（六）莆田第二中学初中部

1.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溪白村、后卓村，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原户籍世代老居民适龄子女。

2.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溪白村、后卓村且位于荔城北大道延寿桥以北至荔园北路与8710部队连线以南范围内新建小区，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可自愿报名参加剩余学位随机派位。
3.随机派位落选者、户籍在片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可参加户籍地或暂住地所在县区教育局发布的招生政策规定的划片或统筹安排就读。
（七）招生材料及要求

符合施教区划片要求的适龄少年儿童网上材料审核时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明等材料。具体要求：

1.适龄少年儿童与户主(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或者适龄少年儿童及父（母）与户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须在同一户口本）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2.适龄少年儿童户籍在片区内且户主是适龄少年儿童本人的（称“独立本”），持有户籍同一地址的本人或父母的房产证明，若房产所有者为其父或母的，须提供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证明。

三、剩余学位随机派位招生要求   

（一）随机派位工作安排

随机派位工作由市直相关学校具体操作，市教育局监督，并邀请部分家长代表参加。义务教育阶段市直公办学校随机派位落选者，由户籍或暂住地所在县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二）招生材料及要求

1.户籍在施教区内，不符合就近划片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应提供户口簿、房产证明（与户籍同一地址）或有效居住证明等材料。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提供材料：

（1）随迁子女及其父母户籍身份证明；

（2）父母一方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持有中心城区的有效居住证明；

（3）父母在暂住地的企事业务工，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在暂住地企事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实际经商，截至2023年5月31日（含）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和实际经商经营者以对应经营字号为单位连续缴纳的社会保险。
3.市直公办小学、初中片区内，户籍和房产取得时间都符合施教区就近划片入学条件，但不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的、户籍在施教区内但不符合就近划片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派位落选者、随迁子女就学安排如下：

（1）莆田市实验小学片区内，户籍和房产取得时间都符合施教区就近划片入学条件但不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的、户籍在片区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按以下条件分别申请：

①荔城区镇海街道文献路以北的建德天城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网上报名时应选择莆田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申请就学。

②施教片区内除荔城区镇海街道文献路以北的建德天城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网上报名时应选择荔城区第三实验小学申请就学。

（2）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片区内，派位落选者和随迁子女，按以下条件分别申请：

①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南区域内的适龄少年儿童，网上报名应选择城厢区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兴安小学申请就学。

②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北区域内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龙桥社区内的随迁子女，网上报名时应选择城厢区泗华小学申请就学。

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片区内，户籍和房产取得时间都符合施教区就近划片入学条件但不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的、户籍在片区但不符合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参加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随机派位，派位落选者参加荔城区第三实验小学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学。

（4）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片区内，户籍在片区但不符合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向仙游县鲤城街道办事处登记申请学位，报名材料审核及确认地点：仙游县鲤城街道办事处。
（5）莆田第一中学初中部片区内，派位落选者、户籍在片区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按以下条件分别申请：

①户籍在壶山学苑小区的派位落选者，由莆田二十四中学安排就读。

②户籍在锦墩村、下坂村辖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向荔城区莆田二十四中学申请就学，报名材料审核及确认地点：莆田二十四中学。

③户籍在蒲坂村辖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向荔城区新度中学申请就学，报名材料审核及确认地点：荔城区新度中学。
（6）莆田市第二中学片区内，派位落选者、户籍在片区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按以下条件分别申请：

①户籍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辖区内派位落选者，参加城厢区九华学校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学。户籍在溪白村、后卓村辖区内派位落选者，参加荔城区莆田第十五中学就近入学。

②户籍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辖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网上报名应选择城厢区九华学校，参加城厢区九华学校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学。

③户籍在溪白村、后卓村辖区内但不符合施教区划片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和随迁子女，向荔城区莆田第十五中学登记申请学位，报名材料审核及确认地点：莆田第十五中学。

四、其他工作要求

各市直有关学校应根据本文件，制定本校的招生实施细则。

    五、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服务电话
	学校名称
	招生服务电话

	市直
	莆田第一中学初中部
	2631918

	
	莆田第二中学初中部
	2863198、2863118

	
	莆田市实验小学
	18030356898、2226138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
	2768163

	
	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2261512

	
	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8261902


附件3

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试行“六年一户学位”政策的实施细则

　　一、实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划片入学。仙游县、涵江区、秀屿区将根据区域内的生源情况，另行确定实施时间。

　　二、实施细则

1.现有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本细则施行日（2023年6月1日）前已取得房产的家庭，或在施行日前已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取得产权证的家庭，用该房产申请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施行日后取得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1）如果该房产未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用该房产申请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如果该房产已被登记为占用学位，则该家庭的子女不列入房产所在片区学校直接划片入学对象，应由适龄少年儿童户籍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片区内剩余学位派位、相对就近统筹等方式安排就学。

3.“六年一户学位”解读

（1）“六年一户学位”指公办小学片区内一套房产六年内仅提供一户家庭子女学位，公办初中片区内一套房产三年内仅提供一户家庭子女学位。以“户”为单位，同一户家庭的所有子女在符合“划片就近入学”条件的情况下可在片区内按划片入学。

（2）“一户”：指父母及其适龄子女组成的家庭。使用祖辈房产划片入学的，如该祖辈房产为“六年一户学位”政策施行后取得的，则该房产只能用于其一个子女的适龄孙辈（即一户）申请学位。

（3）“房产”：指用于适龄少年儿童申请入学的一处房产。

（4）“学位”：指用于申请入学的房产对应的划片学校的学位。

4.“六年”计算方式

根据莆田目前实际情况，小学学段和初中学段分开独立实施“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如是申请小学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六年；申请初中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三年。
（1）小学“六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六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六年”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六年。

（2）初中“三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三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三年”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三年。

三、登记办法

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做好所有入学学生的房产核实登记，同时安排专人审核汇总，学校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上报。

四、实施时间 

本细则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本实施细则由莆田市教育局负责解释，如已发布的“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内容与本实施细则不同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附件4

莆田市2024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

阶段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招生工作，2024年我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统一新生报名信息采集。就读莆田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必须在网上选择所在施教片区的学校进行报名，否则施教片区学校将无法收集到学生信息，学生无法参加就近入学、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小学、初中学校。网上报名流程如下：

网上报名入口

1.手机报名入口①：扫描二维码，下载“莆田惠民宝”APP。

[image: image1.png]



2、手机报名入口②:下载闽政通APP，首页-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教育入学一件事”-进入选择莆田市进入。
二、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方式 

具体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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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登录：通过家长手机号进行用户注册，注册完成后使用注册的手机号进行登录（温馨提示：闽政通账号已认证过可使用闽政通账号登录）。

2.实名认证：教育报名需达到L4【人像识别认证】。首先进入“我的”-“实名认证”页面，在【身份实名认证】中点击“去认证”，在页面中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补充信息（选填），完成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完成L3后点击“继续认证”或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在【人像识别认证】中点击“去认证”，进入L4人像识别认证，在【人像识别认证】页面，点击“开始检测”，按要求进行检测即可。完成L4认证后，用户需点击退出，重新登录惠民宝，认证等级即可完成。

3.证照完善：教育报名所需电子证照材料提前核对。首先登录莆田惠民宝APP进入“我的”-“我的证照”页面，核对报名所需电子证照是否齐全，如有缺失情况，进入“补证登记”进行补证。

	报名类型
	材料组合类型
	说明

	(一)片区内户籍
	1.户口簿+不动产权证
	房产证明持有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不在同一户口簿时，房产证明持有人须提供结婚证。

	
	2.户口簿+房产证
	

	
	3.户口簿+土地证
	

	
	4.户口簿+购房备案表
	

	
	5.户口簿+有效拆迁合同
	

	
	6.老居民不能办理房产证（户口簿+旧门牌证）
	

	
	7.户口簿（在单位公房的）+单位证明+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无房产证明
	

	
	8.户口簿+其他
	

	（二）随迁子女
	9.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
	居住证明持有者和社会保险缴纳人或工商营业执照持有人与适龄儿童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时，以上人员须提供结婚证。

	
	10.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记录
	

	
	11.户口簿+有效居住证
	

	
	12.户口簿+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记录
	

	
	13.户口簿+社保缴费记录
	

	（三）港澳台与外籍、华侨
	14.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5.临时住宿登记表+台胞居留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6.临时住宿登记表+港澳通行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7.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注：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无房产证明，需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APP进入首页-“房产状况查询”查询生成。


温馨提示：

(1)需完成前一个等级，才能进行下一个等级的认证。等级越高可使用的服务越多。
(2)关注“莆田惠民宝”微信公众号，点击便民服务可查看“认证教程”
(3)莆田惠民宝网上实名认证服务咨询热线：0594-12345、0594-8900111。
    4.小学/初中招生报名

实名认证通过后，家长进行小学或初中招生报名。报名应由与入学少年儿童同本户籍的家长申请。首先在应用首页找到报名入口，根据提示的步骤认真填报提交，最后完成预报名信息。

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需要填报信息：入学报名的少年儿童姓名、户口簿、房产证明、结婚证等证照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APP我的证照核对完善，报名时将自动获取证照（如获取不到会自动切换拍照上传），户籍信息由系统自动调取，选择所在片区学校。

（2）随迁适龄少年儿童信息采集：填报少年儿童姓名、户口簿、父母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或营业执照）和结婚证等证照信息，选择暂住地所在学校。

（3）家长报名前要认真了解今年招生政策以及划片情况，网上填报时要正确选择划片学校，错误选择将造成片区学校无法采集到学生的信息，无法按相关政策安排学位就读，错误填报片区学校责任由家长自行负责。

5.报名入学材料审核：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可通过莆田惠民宝查询材料审核情况。

（1）材料审核中出现材料不全或材料有误的，家长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莆田惠民宝完善证照补齐材料。

（2）材料审核中部分报名材料须现场核查确认的，招生学校将另行通知家长，家长须在指定时间、携带相关材料（与网上上传的资料一致）到指定地点进行入学凭证现场核查确认，适龄儿童是否具备入学资格以现场核查结果为准。

6.结果公布：招生结果将由各招生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民办学校已录取的学生，公办学校不再保留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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